
禹州市京华石油城“12·11”罩棚坍塌事故
调查处理和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2023年12月11日6时43分许，禹州市京华石油城发生一起由极端恶劣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事故，导致油站罩棚坍塌，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60万元。
事故发生后，禹州市人民政府于12月12日组织相关单位成立事故调查组，并邀请许昌市应急管理局、住建局、商务局，禹州市纪委监委等部门人员全程参与，对事故进行了调查。按照市政府批复,各有关单位按照批复要求，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落实对相关责任单位处理。

有关部门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一）禹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事故发生后，为深刻吸取教训，结合正在开展的全市安全生产“九查一打”专项行动，在全市危险化学品领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

（二）禹州市商务局

1.深刻吸取禹州市京华石油城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深入剖析事故原因和暴露的问题，采取针对性防范措施，坚决防止同类事故反复发生。

2.纵深推进安生生产“九查一打”专项行动，成立安全隐患专项排查督导组对全市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进行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隐患，彻底整改重大事故隐患，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3.强化行业管理，各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每年6月、12月分别开展一次房屋、罩棚安全自查自评，确保日常维护到位；每三年内聘请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开展一次质量安全评估，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立即整改，重大隐患的停业整顿，直至消除安全隐患，经住建、商务、应急、属地政府、第三方公司联合验收合格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在年度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年检中，企业必须提供“房屋、钢结构质量评估报告”，并向市住建部门备案，未提供质量评估报告备案的企业一律不予通过年检，暂停其成品油经营资格。

5.加强与各职能部门、属地政府的沟通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强化督导检查力度和联合执法频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及时发布极端恶劣天气安全预警信息，提醒企业提前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坚决防止此类事故的发生。
（三）禹州市无梁镇人民政府

1.事故发生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全镇加油站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按照安全隐患整改规范要求，对不能现场整改的安全隐患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加油站主要负责人为整改责任人，要求加油站在要求的时间内完成整改，按时上报安全隐患整改报告。

2.深刻吸取禹州市京华石油城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及时消除一般隐患，彻底整改重大隐患，严防生产事故发生。
二、对事故单位行政处罚建议的落实情况

处理建议：
1.要求禹州市应急管理局暂扣禹州市京华石油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禹州市商务局暂扣禹州市京华石油城《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落实情况：禹州市应急管理、商务局已暂扣相关证件。

2.；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对其处以4万5千元罚款。

落实情况：禹州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三中队已处理到位。

三、评估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事故中涉及的单位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处理到位；各级相关部门都能够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做到举一反三，更加注重安全生产日常监管工作，强化安全责任的落实，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式的总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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